
股票代码 600265 股票简称 景谷林业 编号 临 2005-018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0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0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05年 8

月 10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材料于 2005年 8月 5日以传真和电子

邮件方式通知董事会全体董事。公司实有董事九名，参加表决董事八名，为马春华、

刘军、罗永明、皇甫炳君、苏坤、纳鹏杰、黄松、吴健身，其中：纳鹏杰、黄松、

吴健身为独立董事。张人升董事因工作需要，正式提出辞去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职务，本次会议未参加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讨论，并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董事会部分成员变动事项： 

1、会议同意张人升先生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报告； 

2、会议同意皇甫炳君先生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报告； 

  3、会议同意纳鹏杰先生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报告； 

4、会议同意黄松先生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报告； 

5、会议同意推荐尚四清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6、会议同意推荐赵卫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7、会议同意推荐贾林青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公司独立董事纳鹏杰先生、黄松先生、吴健身先生对上述董事、独立董事变动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张人升先生、皇甫炳君先生提出辞去董事职务；独立董事纳鹏杰先生、



黄松先生提出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公司董事会提名尚四清先生、赵卫东先生为董事

候选人；提名贾林青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我们认为董事辞职和提名新的董事候

选人事项，其提名和表决程序合法，我们同意以上董事和独立董事的变更事项。 

（本次会议提名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见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三；）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部份条款的预案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份条款的预案；（见附件四） 

2、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部份条款的预案；（见附件五） 

三、关于召开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预案。 

本公司董事会定于 2005年 9月 13日(星期二)上午 8:30在云南景谷县威远路 47

号本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审议张人升先生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预案； 

2、关于审议皇甫炳君先生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预案； 

3、关于审议纳鹏杰先生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预案； 

4、关于审议黄松先生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预案； 

5、关于审议尚四清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6、关于审议赵卫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7、关于审议贾林青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8、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份条款的预案； 

9、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部份条款的预案； 

 （二）、出席会议人员 

   1、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凡在 2005 年 9 月 2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3、公司聘请的执业律师 

（三）、出席会议登记办法及其事宜： 

    1、法人股股东代表凭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上海股东帐户卡和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需持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持股证明和代理人身份证于 2005年 9月 8－9日

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2、会期一天，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3、联系地址：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吴宁、高伟 

     联系电话：0879-5224784、0879-5226908 

     传  真：0879-5228008 

     邮政编码：666400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五年八月十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各项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            受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附件一： 

本次会议提名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尚四清：男，1965年 7月出生，汉族，学历:大学本科 

1986.8-2003.9   中信实业银行总行      处长 

2003.10至今    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副总裁 

赵卫东：男，1967年 9月出生，汉族，学历：硕士 

1989.7-1993.5   北京新型建筑材料总厂  工程师 

1993.5-1998.5   北京市工程局排水公司  工程师 

1998.5-2000.10  美国 CN科技投资公司   项目经理 

2000.10-2001.7  北京青年创业投资公司  项目经理 

2001.7至今     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副总裁 

贾林青：男，1958年 9月 1日出生，汉族，副教授， 

1982年 9月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 

1987 年 7 月至今在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1996 年获得律师证

券法律业务从业资格，曾为长春一汽、河北太行、耀华玻璃等上市公司的

股票发行提供法律服务工作。 

 
 

 

 

 

 

 

 

 

 

 



 

 

 

附件二：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贾林青为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

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

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云南

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

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云南景谷林业股份公司已发行

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云南景谷林业股份公司已发行

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云南景谷林业股份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云南景谷林业股份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

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

数量不超过 5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8月 9日 

 

 

 



 

附件三：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贾林青，作为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以

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

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

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

量不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

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

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贾林青 
  2005年 8月 9日于北京 

 

 

 



 

 

附件四： 

《公司章程》修改条款 

一、原第十九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10500 万股,成立时由

发起人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林业企业总公司认购 6132 万股,占公司发行普通

股总数的 58.40%；其他发起人：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电力公司认购 133.82

万股，占公司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1.27%；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泰裕建材有限

责任公司认购 133.82 万股，占公司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1.27%；景谷傣族彝族

县林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66.91 万股，占公司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0.64%；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糖业企业总公司认购 33.45 万股，占公司发行普通股总

数的 0.32%。 

修改为：在原十九条后面增加一款：2004年 12月 7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2004]1129 号批准，发起人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林业企

业总公司认购 6132 万股转让给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3130 万股。中泰信用

担保有限公司持有“景谷林业” 3130 万股，占普通股总数的 29.81%。景谷

傣族彝族自治县林业企业总公司持有“景谷林业”3002 万股,占普通股总数

的 28.59%。 

二、原第二十条  公司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0500 万股， 其中上述五名

发起人共持有 6500 万股，社会公众持有 4000 万股。 

修改为：公司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0500 万股，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共持

有 6500 万股，社会公众持有 4000 万股。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8月 9日 

 

 

附件五：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条款 

一、原第十三条：董事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召开。每一位

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的所有议案作为特别议案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同

意方能做出决议，独立董事应当就此单独发表意见。 

修改为：董事会会议须有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召开。每一位董事享有

一票表决权。董事会做出的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二、原第二十四条（三）董事会会议应由三分之二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

董事可享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的所有议案作为特别议案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

同意方能做出决议，独立董事应当就此单独发表意见。董事会实行记名式投票表决。 

修改为：董事会会议应由二分之一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董事可享有一票

表决权。董事会作出决议须经全体董事半数以上的董事表决同意。董事会实行记名

式投票表决。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8月 9日 

 

 


